國立花蓮高商校慶園遊會會計帳務競賽要點     
98.02.02會計事務科科務會議訂定

98.04.06會計事務科科務會議第一次修定
102.03.14會計事務科科務會議第二次修定

103.02.10會計事務科科務會議第三次修定

104.01.20會計事務科科務會議第四次修定

104.03.04導師會報第五次修定
107.03.29會計事務科科務會議第六次修定

107.06.28會計事務科科務會議第七次修定

110.01.20會計事務科科務會議第八次修定

113.01.20會計事務科科務會議第九次修定

113.12.18會計事務科科務會議第十次修定
1、 實施目的：藉由此競賽，使學生能將會計理論與實務相結合，進而提升學生專業技能。

2、 主辦單位：學務處、進修部。
協辦單位：實習處會計事務科。

3、 競賽期間：開始日 → 園遊會當日之三週前。

結束日 → 園遊會結束後兩週。

4、 繳件期限：園遊會結束後二週內，實際日期以會計事務科公告為準。
5、 繳件對象：
(一) 日校：各班之會計任課教師。
    (二) 進校：進修部學務組。
6、 參加對象：以班級為單位，本校日間部一、二年級及進修部設有攤位之班級。

7、 競賽原則：根據會計理論及本校園遊會會計帳務處理相關規定，將班級園遊會商店經營之收支加以整理、記錄，並編製簡易之財務報表及書寫心得 （請以A4格式列印），之後根據帳務處理之正確性、編排內容是否符合規定、心得報告是否充實完整及帳冊封面、傳單…等設計是否貼合商店主題及販售內容，作為評比之項目。
8、 評分方式：
初賽：請將帳務資料依下列順序裝訂成冊，並交由各班之會計任課老師(多媒體設計科則交由會計事務科主任協助)，依園遊會帳務評量表(附件一)，依序評改。凡編製之帳務內容，須符合相關要求，且準時繳交者，方可進入複賽。 
    (一) 封面：需寫明「商店名稱、班級、記帳成員、導師、會計教師、完成日期」。
    (二) 傳單海報：需列示「商店名稱、販售商品品項、單價、宣傳標語或促銷活動等」。
    (三) 會計憑證：
1. 原始憑證(發票、收據) 請依交易日期先後排放、裝訂，需有交易日期、店章，並黏貼於憑證粘存單(附件二)。若無法取得發票或收據時，可使用支出證明單(附件三)，但需經導師簽名認可。
2. 憑證黏存單需自行編號，共6碼，前4碼為交易日期，後2碼為當日第幾張（例：031801為3月18日的第1張黏存單），編製完成後，相關人員需完成簽章。
    (四) 日記簿(附件四)：依附件格式編製，內容須正確無誤。

    (五) 綜合損益表(附件五)：依附件格式編製，內容須正確無誤。
    (六) 盈餘分配表(附件六)：依附件格式編製，內容須正確無誤。
    (七) 心得報告：可敘述從園遊會之籌備、經營，到完成報表、帳冊呈現等歷程，並闡述心得、收穫，最後再由全體記帳人員簽名。
複賽：由會計事務科主任邀請實習處行政同仁及美術老師，就下列評審項目予以評分。
	評  審  項  目
	配分
	內  　　   容

	帳冊封面設計
	20%
	是否美觀、貼合主題

	傳單海報設計
	30%
	整體設計是否美觀、貼合主題
宣傳標語或促銷活動是否具吸引力

	心得報告
	50%
	內容是否充實完整


9、 獎勵：
    (一) 準時繳交但資料有誤的班級，記帳組人員每人嘉獎乙次，不頒發獎狀。
    (二) 通過初賽的班級，記帳組人員每人嘉獎乙次，並頒發獎狀乙紙。
    (三) 經複賽評分後，取前3名，第1名頒發獎金1,200元及獎狀乙紙，第2名頒發獎金900元及獎狀乙紙，第3名頒發獎金600元及獎狀乙紙。(相關經費由113學年度優質化113-B3加強學生多元展能計劃中支應)
10、 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園遊會帳務評量表
	部別
	○ 日間部
○ 進修部
	班別：
	商店名稱：

	評 量 項 目
	評 閱 （請 勾 選 結 果）

	A、原始憑證
	正確
	錯誤
	錯誤說明

	01
	能取得足以證明會計事
項發生的憑證
	
	
	

	02
	能正確編製憑證黏存單
	
	
	

	B、綜合損益表
	正確
	錯誤
	錯誤說明

	03
	能正確填寫表首
	
	
	

	04
	能正確編製完整之表身
	
	
	

	C、盈餘分配表
	正確
	錯誤
	錯誤說明

	05
	能正確填寫表首
	
	
	

	06
	能正確編製完整之內容
	
	
	

	D、資料呈現
	完整
	不完整
	不完整說明

	07
	資料齊全，且依規定排放裝訂成冊、完整呈現
	
	
	


	導師簽章

	


	評閱日期
	會計老師簽章

	
	


-----------------------------------------------------------------------------------

請各班會計老師評閱完成後，將「評量項目表」及「帳冊資料」繳至實習處會計事務科，以利後續複賽評分統計與敘獎。
              商 店

                        憑 證 黏 存 單
日期：   年   月   日

	憑證編號：               黏貼單據       張

	會計項目
	金額
	用途說明

	
	
	


	經辦人
	驗收或證明(保管人)
	會計人員
	導師或授權代簽人

	(費用支出者)
	(支出檢核者)
	
	



《原始憑證黏貼處》

  _____________ 商 店
支 出 證 明 單

年    月    日
	支　出　項　目
	數　量
	單　價　
	金　額

	
	
	
	

	
	
	
	

	
	
	
	

	無法取得單據的原因
	

	總   計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導師核章：               會計：               製(填)單人：(費用支出者)
 (裁 剪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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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會計項目  摘要  類頁  借方金額  貸方金額  

月  日  

   ( 略 )     

       

       

       

       

       

       

       

       

       

       

       

       

       

       

       

       

       

       

       

       

       

       

       

       

       

       

       

       

       

       

 



	                      商 店

	綜 合 損 益 表

	              民國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小  計
	合  計

	營業收入
	　
	　

	   銷貨收入
	　
	  ***

	營業成本
	　
	　

	    進貨
	　
	(***)

	營業毛利
	　
	   ***

	營業費用
	　
	　

	    廣告費
	***
	　

	    文具用品
	***
	　

	    水電瓦斯費
	***
	　

	    職工福利
	***
	　

	    其他費用
	***
	***

	稅前淨利
	　
	***

	    所得稅費用
	　
	***

	稅後淨利
	　
	***


註：
1.報表期間：當年1月1日至園遊會當月底，如園遊會日期為114年4月8日，報表期間為民國114年1月1日至4月30日。
2.會計項目內容：
銷貨收入：園遊會活動期間販售商品或提供服務所產生的收入。
進貨：營業主要的成本，如購入之商品及相關原物料或包裝材料等。
廣告費：園遊會宣傳單印刷、推廣費用。
文具用品：海報製作、攤位布置等相關文具紙張支出。
水電瓦斯費：支付校內用電、瓦斯罐等支出。
職工福利：為犒賞員工之費用，列報金額最多不得超過尚未扣除職工福利前之稅前淨利的3%。
其他費用：除前列四項外之支出使用，如帳篷費。
所得稅費用：金額為 營業收入 * 10% * 5% 。
營業費用：會計項目僅限上列五項，無金額的項目不需列出。

     _________________  商 店
盈 餘 分 配 表
	項    目
	金    額

	
	合  計
	總  計

	可供分配之盈餘
	
	

	分配項目：
	
	

	    共同分攤費用、愛心捐助（40%）
	
	

	    班級基金（60%）
	
	

	未分配盈餘
	
	0 


                     民國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導 師：                      製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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